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7年8月11日下午13：30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

间为2017年8月11日9:15—9:25，9:30—11:30及13:00—15:00。 

二、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乐山市市中区鹤翔路428号4栋13楼公司会

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主要议程： 

（一）报告参会股东资格审核情况 

（二）宣读会议投票表决规则 

（三）审议提案： 

提案：关于公司拟与深圳前海恒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基金

合作框架协议》的提案；                 

（四）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提问、发言环节 

（五）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对提案进行书面表决 

（六）休会,休会期间工作人员在监票人监督下进行现场会议表决统

计 

（七）监票人宣布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八）主持人根据网络投票与现场投票合并后数据,宣读股东大会决

议 

（九）与会董事在会议记录和会议决议上签字 



（十）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发表见证意见 

（十一）宣布会议结束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规则 
 

一、总则 

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等相关规

定，特制定本规则。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需经参加会议且有表决权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二、根据上述总则，特提醒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注意下列投票细

则： 

1、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投票采用记名方式投票，股东及股东代表

在大会表决时，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

份股份有一票表决权； 

2、股东及股东代表填写表决票时，应按要求认真填写，填写完

毕，务必签署姓名，并将表决票交与工作人员。未填、多填、字迹无

法辨认、没有股东名称、没有投票人签名或未投票的，视为该股东放

弃表决权利，其代表的股份数不计入表决有效票总数之内； 

3、表决票发生遗失或缺损，原则上不予补发；如有特殊情况，

需经现场律师见证，到会务组办理手续后补票； 

4、在会议进入表决程序后进场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其投票表决无

效。在进入表决程序前退场的股东，如有委托的，按照有关委托代理

的规定办理。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提案 

 

 

关于公司拟与深圳前海恒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基金合作框架协议》的提案 

 

各位股东： 

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发展战

略及业务布局，拟与深圳前海恒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前

海恒星”）合作成立组织形式为有限合伙的并购基金，基金名称待定

（以工商登记为准），并签署《基金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

议或本协议”）。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金合作框架协议》对方基本情况 

（一）合作主体介绍 

名称：深圳前海恒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5 年 11 月 24日 

主体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厚蜀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受托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不得从事信托、金融

资产管理、证券资产管理及其他限制项目）；受托管理股权投资基金

（不得从事证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金开展投资活动；



不得从事公开募集基金管理业务）；股权投资；创业投资业务；投资

咨询（不含限制项目）。 

许可经营项目：无 

（二）截止本议案提交日，上述合作方与公司不存在产业、业务、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二、《基金合作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深圳前海恒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条 合作事项 

1、协议各方发挥各自优势，共同开展基金的设立、筹资、募集

和管理运作。     

2、甲方担任基金的普通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乙方(协议所涉及

的乙方，包括乙方所指定的子公司)担任基金的有限合伙人。 

第二条 基金的基本要素 

1、基金名称：待定（以工商登记为准）。 

2、基金总规模：人民币 9 亿，以最终实际募集到的金额为准。 

3、基金出资情况：（1）普通合伙人，即甲方，出资人民币 100

万元；（2）乙方担任有限合伙人，出资人民币 4900 万元；（3）甲

方向其他有限合伙人进行募集，全体合伙人共同向基金出资（具体出

资程序和入伙退伙条件在基金全部合伙人共同签署的《合伙协议》（以

下简称 “合伙协议”）中进行详细约定），基金最终出资情况及合

伙人的构成以合伙协议为准。 

4、基金存续期限：暂定 2+1+1 年，前 2 年为投资期，后 1 年为

退出期，经普通合伙人同意可延期 1年。基金存续期限可根据实际投

资情况做相应调整。 



5、基金投资范围：围绕乙方发展战略及业务布局。 

6、投资决策委员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委会”）作为

投资决策机构，投委会成员共 7 名，甲方委派 2 名，乙方委派 1名，

其他投委会成员的委派在合伙协议中进行约定。项目经投委会成员三

分之二以上人数通过，方可投资。对于基金投资的不符合乙方发展战

略及业务布局的项目，乙方拥有一票否决权。 

7、退出方式：通过被上市公司并购在资本市场实现退出。 

第三条 基金的费用及收益分配 

1、管理人在基金存续期内按 50 万元/年收取管理费；基金不收

取认购费；托管费根据托管机构实际标准进行收取。 

2、在项目退出时一次性向合伙人进行分配收益，乙方愿意作为

劣后级有限合伙人分配收益。甲方、乙方和其他有限合伙人的收益分

配的方式最终以合伙协议及其它相关协议为准。 

四、签署《基金合作框架协议》需要履行的审议决策程序 

本《基金合作框架协议》现提请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

议，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公司与前海恒星合作成立组织形式为有限合伙的并购基金，

将更加有效地推动公司发展战略及业务布局，本次拟将设立的投资并

购基金短期内对公司生产经营没有实质影响，长期将有助于公司成功

并购优质项目，同时获得投资收益，为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提

供一定保障。  

2、本次签署的《协议》属于框架合作协议，正式协议/合同尚需

公司与前海恒星一并沟通和落实，正式协议/合同存在因双方未达成



一致而无法按期签署的风险，本次投资尚存在不确定性因素。 

本提案已经 2017 年 7 月 24 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现提请本次股东大会审议。 

 

 

 
              提案人：四川金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